
附件： 

 

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（暂行） 

 

在坚持实施现行扶持生猪生产发展政策的基础上，为建立生

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，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，稳定生猪

生产，维护生猪养殖户利益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市场主导、政府调控。在尊重市场规律、充分发挥市

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基础上，加强政府调控，调节市场供求，引导

市场预期，缓解生猪生产和价格的周期性波动。 

（二）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。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，建立健

全分级负责、以属地管理为主的生猪市场调控管理体系，强化“菜

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进一步细化“菜篮子”工作的各项具体职责。 

（三）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分别负责

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各司其职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建立联动机制，努力形成职责明确、信息共享、齐抓共管、综合

调控的工作格局。 

二、预警指标 

国家在判断生猪生产和市场情况时，将猪粮比价作为基本指

标，同时参考仔猪与白条肉价格之比、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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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并根据生猪生产方式、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适

时调整预警指标及具体标准。 

三、调控目标 

国家加强对生猪等畜禽产品价格监测，采取综合调控措施，

促使猪粮比价、仔猪价格、生猪存栏、能繁母猪存栏等指标保持

在合理范围内。主要目标是猪粮比价不低于 5.5∶1；辅助目标

是仔猪与白条肉价格之比不低于 0.7∶1；生猪存栏不低于 4.1

亿头；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 4100 万头。 

四、预警区域 

当猪粮比价高于 9∶1 时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

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》（国发[2007]22 号）规定，适时投放

政府冻肉储备，必要时向城乡低保对象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中专

院校学生发放临时补贴。 

当猪粮比价低于 9∶1 时，划分为以下五种情况：（一）绿色

区域（价格正常）,猪粮比价在 9∶1—6∶1 之间；（二）蓝色区

域（价格轻度下跌）,猪粮比价在 6∶1—5.5∶1 之间；（三）黄

色区域（价格中度下跌），猪粮比价在 5.5∶1—5∶1 之间；（四）

红色区域（价格重度下跌），猪粮比价低于 5∶1；（五）生猪价

格异常下跌的其他情况。 

五、响应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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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加强监测和统计报告工作，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，

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、增加储备、调整政府补贴、进出

口调节等措施。 

（一）正常情况 

当猪粮比价处于 9∶1—6∶1 之间（绿色区域）时，做好市

场监测工作，密切关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变化情况。各部门根

据职责定期发布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。中央和地方正常猪肉储备

规模主要用于满足应急和救灾的需要。 

（二）三级响应 

1.当猪粮比价低于 6∶1 时，在中国政府网及时向社会发布

生猪市场预警信息，并通过其他媒体向社会发布。 

2.当猪粮比价连续四周处于 6∶1—5.5∶1 之间（蓝色区域）

时，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必要的中央和地方冻肉储备，并着手做好

实施二级响应的前期准备工作。 

（三）二级响应 

1.当猪粮比价低于 5.5∶1 时，通过财政贴息的形式鼓励大

型猪肉加工企业增加商业储备和猪肉深加工规模。 

2.当猪粮比价连续四周处于 5.5∶1—5∶1 之间（黄色区域）

时，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冻肉储备，同时要求主销区和沿海大中

城市增加地方冻肉储备，还可以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活体储备。 

（四）一级响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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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当猪粮比价低于 5∶1（红色区域）时，较大幅度增加中

央冻肉储备规模。 

2.增加政府储备后，猪粮比价仍然低于 5∶1，而且出现养

殖户过度宰杀母猪的情况，月度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较多时，对

国家确定的生猪调出大县的养殖户（场），按照每头能繁母猪

100 元的标准，一次性增加发放临时饲养补贴；对国家确定的优

良种猪场的养殖户（场），按每头公种猪 100 元的标准，一次性

发放临时饲养补贴。 

3.适当限制猪肉进口，减少当期市场供应；完善食品安全体

系建设，鼓励猪肉及其制品出口。 

（五）其他异常情况 

当出现生猪价格异常下跌的其他情况时，及时研究提出调控

生猪市场的相应措施。 

六、配套措施 

（一）信息发布。在完善生猪信息统计制度的基础上，在中

国政府网建立生猪市场调控统一信息平台，各部门根据职责定期

在平台发布有关信息，提醒生产者防范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，引

导养殖户适时调整养殖规模和养殖结构。 

（二）市场监测监管。加强饲料安全和防疫监管工作；加强

疫情监测，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预警机制；按照《国家突发重

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》要求及时处理疫情。加强屠宰环节病害猪

（肉）无害化处理的监管。强化猪肉检疫和检验制度，严禁未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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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猪肉流入市场。严肃查处屠宰加工

和销售病死猪肉和注水肉等不法行为，规范生猪市场交易行为和

流通秩序。清理整顿在生猪饲养、运输、屠宰和猪肉运输、销售

等环节的不合理税费。加强生猪市场价格监督检查，维护正常的

市场价格秩序。 

信息发布分工表 

内   容 提供单位 频  率 

生猪出场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玉米批发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仔猪价格 农 业 部 每  周 

生猪存栏量 农 业 部 每  月 

母猪存栏量 农 业 部 每  月 

生猪疫情 农 业 部 每  月 

屠宰企业白条肉出厂价格 商 务 部 每  周 

生猪定点屠宰量 商 务 部 每  月 

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量 商 务 部 每季度 
注：以上信息统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授权中国政府网发布，并注明信息提供单位。 

（三）产销衔接。一是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政府之间建立产

销合作机制。主销区应当和主产区签订长期、稳定的生猪购销协

议，鼓励主销区在主产区建立养殖基地。二是政府鼓励养殖户

（场）和肉制品加工企业之间建立产销合作机制。养殖户（场）

和屠宰加工企业，屠宰加工企业和大型批发市场、超市之间应当

建立长期、稳定的购销合同。鼓励发展生猪订单生产，地方政府

应当对采取订单方式采购的加工企业实行必要的扶持政策。 

七、组织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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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协调。建立生猪市场调控应急会商协调机制，按

预案规定的职责分工做好各项日常工作，并按国务院的统一部

署，落实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政策。 

（二）会商机制。有关部门定期会商，密切关注本预案设定

的预警指标变动情况。根据需要报国务院批准后，分别启动三级

响应、二级响应或一级响应。当生猪市场出现其他异常波动时，

及时会商，向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。 

（三）地方责任。生猪市场的生产供应责任主要在地方，各

地要切实落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

具体承担扶持生猪生产、完善生猪疫情防控、保持必要的地方储

备、维护市场稳定、保障当地居民正常消费需求的责任。 

八、附则 

（一）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，由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报

国务院批准后修订本预案。 

（二）各地区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预警指标和标

准，制定本地区的实施细则。 

（三）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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